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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府〔2025〕16号


重庆市铜梁区维新镇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1]关于印发《维新镇森林防灭火应急预案》的
通知

各村（社区）、四板块：
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切实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经镇政府同意，现将《维新镇森林防灭火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维新镇人民政府    
2025年4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维新镇森林防灭火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目的和依据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预案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火工作方针，有效预防、控制和扑救森林火灾，及时处置火灾事故，保护森林资源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把森林火灾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国家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结合本镇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的工作实际，制定本预案。
    （二）处置森林火灾原则
1.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镇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镇森林防火指挥部负责制订和组织实施本预案，同时指导全镇及各村制定本辖区内森林火灾扑救预案，按照分级管理分级响应的要求，落实处置责任制。
2.专群结合，协调配合，快速反应。专业扑火队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快速有效处置森林火灾。
3.以人为本，安全防范。在处置森林火灾，保护森林资源安全时，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努力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安全。
4.警钟长鸣、常备不懈。要落实预防森林火灾的各项措施，做好紧急应对突发森林火灾特别是重、特大森林火灾的思想准备、机制准备和工作准备，建立应对森林火灾的长效机制，做到常备不懈，快速反应，处置得当。
    （三）预案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镇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森林火灾的应急处置。
二、组织指挥机构与职责
（一）本预案启动后，镇森林防火指挥部承担本镇应急处置森林火灾的各项组织指挥工作。镇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设在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电话值班、森林火情动态变化监测、信息统计汇报、森林火灾扑救协调等工作，镇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等相关支持保障部门应快速响应，按职责任务，积极配合做好各阶段的扑火救灾工作。
（二）镇森林防火指挥部职责。在镇政府统一领导下，镇森林防火指挥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调动扑火力量，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尽快扑灭火灾。具体职责是：
1.落实森林火情“135”火情早期处理机制要求，1分钟查看报警信息、3分钟核实火情、5分钟出动人员，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核实、早出动”。
2.组织扑火力量，保证通信联系，做好火场监测及部门间的协调等各项具体处置措施落实工作。
3.负责协调扑火队伍调动，确保扑火机具、装备及救援物资快速运输，协助提供后勤保障。
4.指挥开展扑火救灾工作，负责及时向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反馈火场信息，解决在扑火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
（三）镇森林防火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职责。镇森林防火指挥部由镇长朱文彬担任指挥长、党委副书记罗晓威和副镇长张兴洪为副指挥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四）镇森林防火指挥部实行片区责任制，镇联系村领导和驻村干部经常性地到所在片区进行宣传、检查、督促。
（五）村委员会负责本辖区内的森林防火工作。制定和完善扑救森林火灾、做好扑火准备，发生森林火灾时，及时组织扑救和上报。
三、森林火灾预防、监测、预报、报告
（一）森林火灾预防
1.镇防火指挥部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宣传要做到重点突出、全面覆盖、不留死角，着重宣传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典型案例、扑火安全常识、扑火科学知识；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公布区森林防火指挥部报警电话45692775和镇森林防火报警电话45862016、45864119，要在全镇中、小学校开展森林防火教育，提高全民森林防火意识。
2.严格实行属地网格化管理，控制和管理野外火源，规范生产、生活用火行为，严禁在林区野外用火；严格落实“一长三员”和“十户联防”机制，林长、监管员、指导员、护林员要坚持巡山护林制度，加强对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人口的检查监督，做到见火就查、违章就罚，特别是在林区烧灰积肥、吸烟玩火、烧香祭祖、燃放鞭炮等野外用火严加制止，切实消除各项火灾隐患。
3.在重点林区有计划地开设巡护道路和防火隔离带，加强全镇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镇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的综合能力。
（二）信息报告和处理
1.发生森林火情后，管辖单位要立即向镇防火办上报火情动态及组织扑救情况，镇防火办接到可能发生或即将发生森林火灾的信息后，要立即做出分析判断，填写好《森林火灾接警登记簿》，及时向镇森林防火指挥部指挥长报告，并积极组织扑救。严禁组织动员残疾人、老年人、孕妇、中小学生和儿童参加扑救森林火灾。
2.出现重要火情时，镇森林防火指挥部应在发现火情1小时内详细准确地将森林火灾发生时间、地点，扑火力量及设备，现场指挥负责人及联系方法，火情动态，发生地森林资源、道路交通、河流水系、地形地貌状况，火灾现场气象情况报告区森林防火指挥部。
3.当发生镇外火烧入或镇内火烧出的情况时，镇森林防火指挥部及时向区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并通知相关镇森林指挥所共同研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进行扑救。
四、森林火灾扑救
（一）火灾扑救分工
火灾扑救有前线指挥组、火灾扑救组、后勤保障组、医疗救护组、事故调查组及舆情监控组，其具体分工如下：
1.前线指挥组：由镇应急办牵头，制定扑救实施方案；指挥扑救火灾工作；统一组织、调动和调整扑火力量；做好后勤保障、火场保卫和医疗救护。
2.火灾扑救组：由镇农业服务中心、镇人武部牵头，平安办、民政办、卫健办、专职消防队、社保所等协助，全权负责火灾扑救工作，紧急制定现场扑火作战方案，并组织实施；准确掌握火情变化和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和调动扑火队伍，并负责向上级报告进展情况及问题；及时报告扑救火灾人力、物资需求计划；根据上级部署和前指决定，调整作战方案，做好火场清理、火场看守的兵力部署工作。
3.后勤保障组：由镇党政办、财政所牵头，根据前线指挥组提出的人力、物资需求计划，及时从后方组织扑火人力、物资（包括扑火人员、扑火工具、汽油、机油等）及食品，保障前方扑火需要；统一组织管理扑救火灾车辆；负责做好对讲通讯系统的组建；负责组织财产转移或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
4.医疗救护组：由镇卫生院牵头，组织管理好现场医疗救护车辆和医疗卫生人员；及时组织抢救伤病员；搞好食品检疫和防疫工作；接收、管理救灾药品。
5.事故调查组：由负责辖区派出所牵头，负责起火原因调查和火案嫌疑人员的调查、拘留、审理工作；负责维护扑火现场治安秩序，保障各项扑火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6.舆情监控组：持续监控与火灾相关的舆情动态，收集各种来源的火灾相关信息，对收集到的舆情进行分析，了解公众对火灾的看法、关注点和情绪反应；及时发现并通报可能引发舆情危机的信息，为应对决策提供支持；通过发布正面信息，引导舆情朝着有利于火灾救援和处理的方向发展；跟踪监测舆情应对措施的效果，及时调整策略。
（二）火场清理
森林火灾扑灭后，前线指挥组要及时组织对火场进行全面、彻底清理。确定无余火后，报经森林防火指挥部批准方可撤离火场，同时要安排专人留守火场12小时以上，经检查确认无火后，方可撤出看守人员。
（三）扑火原则
1.在扑火过程中，首先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扑火人员、居民点和重要设施的安全。
2.在扑火战略上，尊重自然规律，采取“阻、打、清”相结合，做到快速出击、科学扑火，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3.在扑火战术上，要采取整体围控，各个歼灭；重兵扑救，彻底清除；阻隔为主，正面扑救为辅等多种方式和手段进行扑救，减少森林资源损失。
4.在扑火力量使用上，坚持以专业、半专业扑火队等专业力量为主，其他有组织的非专业力量为辅的原则。
5.在落实责任制上，采取分段包干、划区包片的办法，建立扑火、清理和看守火场的责任制。
（四）扑火安全
在扑火过程中始终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现场指挥员必须认真分析地理环境和火场态势，在扑火队伍进、驻地选择和扑火作战时，要时刻注意观察天气和火势的变化，确保扑火人员的安全。
（五）群众安全防护
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严格执行“十个严禁”“十个必须”和“三先四不打”要求，严防扑救森林火灾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同时要做到报扑同步，实现火情打早、打小、打了目标，坚决守住森林火灾扑救安全底线。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村委会应在林区居民区周围开设防火隔离带，预先制定紧急疏散方案，落实责任人，明确安全撤离路线。当居民区受到森林火灾威胁时，应及时果断地采取有效阻火措施，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居民，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五、森林火案查处
轻微违章野外用火原则上由镇处理，一般及一般以上森林火灾案件报区森林警察大队立案查处。
六、后期处置
（一）火灾调查及评估总结：火灾扑救工作结束后，要及时组织人员对火灾现场进行调查，准确掌握火灾面积、森林资源损失、组织扑救森林火灾、起火原因、肇事者等相关情况。镇森林防火指挥部将情况汇总统计后，及时进行全面总结，分析火灾发生原因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上报区森林防火指挥部。
（二）奖励与责任追究：对在扑火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参照《森林防火条例》等相关规定执行奖励与表彰；对火灾肇事者，报司法部门依法查处；对火灾事故负有行政领导责任的追究，按相关规定执行。
    （三）灾后安置及灾后重建：火灾发生后，镇人民政府和村委会根据有关规定妥善处理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保证灾民不受冻、不挨饿、情绪稳定，并重点保证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
七、附则
    （一）本预案是维新镇处置森林火灾的应急措施，预案实施后按施行情况予以及时修改和补充。
    （二）本预案从发文之日起施行。
    
附件：1.维新镇扑火应急分队名单（2025年）	
      2.十个严禁
      3.十个必须
      4.三先四不打

附件1           

维新镇扑火应急分队名单（2025年）
（共70人）

朱文彬  吴小华  罗晓威  王建华  秦海深  陈智勇
张兴洪  刘书刚  谢方海  张九皋  陈华东  王仕伟
     刘  敏  李勐伟  周  烈  贺思力  柏  勇  张  勇
     彭  博  付信淋  刘  星  杨  琴  高  翔  朱传红
     彭安洪  袁 森  加永扎西  周  航  胡  兴  高  强  
莫绍强  欧  伟  黄开明  周天友  游  华  蒋木江  
     刘君龙  李建强  王  豪  张邦能  张书礼  张  勇  
     周万中  邓  飞  袁小飞  黄吉良  廖守洪  唐生华  
     胡青原  周帮兵  陈  涛  任志华  文建贵  唐洪兴  
     唐代兵  文  伟  刘  帅  喻学伦  甘万胜  欧青春  
     陈代富  颜洪江  罗永强  蒋  勇  潘世远  刘  强  
     钱光伟  李六福  李  鹏  陈  强  





附件2
十个严禁

一、严禁不懂打火的人指挥打火，未经专业培训、缺乏实战经验的指挥员不得直接指挥扑火行动。
二、严禁地方部门领导或乡镇领导在现场指挥部成立后担任总指挥（不包括火情早期处理）。
三、严禁行政指挥代替专业指挥。
 四、严禁多头指挥、各行其是、各自为战。
五、严禁现场指挥部和指挥员未经火场勘察、态势研判和安全风险评估直接部署力量、展开扑火行动。
六、严禁在火势迅猛的火头正前方和从山上向山下，以及梯形可燃物分布明显地域直接部署力量。
七、严禁指挥队伍从植被垂直分布、易燃性强、郁闭度大的地段接近火场。
八、严禁指挥队伍盲目进入陡坡、山脊线、草塘沟、单口山谷、山岩凸起地形、鞍部、山体滑坡和滚石较多地域等危险地形，以及易燃灌木丛、草甸、针叶幼树林、高山竹林等危险可燃物分布集中区贸然直接扑火。
九、严禁在未预设安全区域和安全撤离路线情况下组织队伍扑火。
十、严禁组织队伍在草塘沟、悬崖陡坡下方、可能二次燃烧的火烧迹地、火场附近的密林等区域休整宿营。

附件3
十个必须

一、扑救森林火灾不得动员残疾人员、孕妇和儿童。
二、扑火队员必须接受扑火安全培训。
三、扑火队员必须遵守火场纪律，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严禁单独行动。
四、时刻保持畅通的通讯联系。
五、扑火队员需配备必要的装备，如头盔、防火服、防火手套、防火靴和扑火机具。
六、密切注意观察火场天气变化，尤其要注意午后扑火伤亡事故高发时段的天气情况。
七、注意密切观察火场可燃物种类及易燃程度，避免进入易燃区。
八、注意火场地形条件。扑火队员不可进入三面环山、鞍状山谷、狭窄草沟塘、窄谷、向阳山坡等地段直接扑打火头。
九、扑救森林火灾时应事先选择好避火安全区和撤退路线，以防不测。一旦陷入危险环境，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设法进行自救。
十、扑火队员体力消耗大，要适时调整，保持旺盛的体力。

附件4
三先四不打
三先：
一、火情不明先侦查。
二、气象不利先等待。
三、地形不利先规避。
四不打：
一、未经训练的非专业人员不打火。
二、高温大风等不利气象条件不打火。
三、可视度差的夜间等不利时段不打火。
四、悬崖陡坡深沟窄谷等不利地形不打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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